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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生活的社會。 

參、權利內容 

  對於權利內容之理解，或許可以從權利範疇及權利模式兩個面向討論之。 

 一、權利範疇 

  CRPD 第 5 條至第 30 條是實質權利保障條款，即此公約保障了二十六項

權利30，原則上可以分為三大類，第一類是一般權利保障，包括平等及禁止歧

視、婦女特別保障、兒童特別保障、意識覺醒、親近環境等。第二類是公民

與政治權，包括生命權、武裝衝突之特別保護、法律之前平等、近用司法制

度、人身自由及安全、免於酷刑、免於剝削、暴力及凌虐、身心完整、遷徙

及國籍自由、獨立生活及納入社區、行動自由、表達自由、隱私權、居家及

家庭自由等。第三類是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包括受教育權、健康權、康復

權、工作及受僱權、適當生活及社會保護、參與政治及公眾生活之權利、參

與文化、休閒及體育之權利等。不過本質上在《身心障礙者權利公約》所保

障的二十六項權利中，其實有相當多已有既有之人權條約保障之。因此必須

面對兩項議題，第一是《身心障礙者權利公約》所保障之權利與其他人權條

約之互動，第二是身心障礙者權利委員會是否對於不同類型之權利內容採用

不同之審理基準，或是導致不同程度之保障密度。 

  首先，就《身心障礙者權利公約》與其他人權條約之互動而言，《身心障

礙者權利公約》之簽訂可以使身心障礙者權利得到更明確之規劃，但是也必

須面對的問題是，如果已有其他人權條約規範權利，新的《身心障礙者權利

公約》只是將這些權利作彙整？或是增加身心障礙者特有之權利？或是在原

                                                        
30  Arie Rimmerman, Social Inclusion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29.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dvocacy Toolkit Professional Training Series No. 
15 (New York and Geneva: OHCHR, 2008), 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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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權利範疇中針對身心障礙者賦予新的權利內涵？ 

  在《身心障礙者權利公約》所保障的二十六項權利中，其實有相當多已

有既有之人權條約保障之，真的是因為身心障礙者之特質而規範的，可能只

有在一般權利保障部分的意識覺醒及親近環境，在公民與政治權部分有免於

剝削、暴力及凌虐、獨立生活及納入社區，而在經濟、社會及文化權部分則

是康復權。因此固然《身心障礙者權利公約》將身心障礙者特別需要之權利

包括在內，但是本質上更多的是將既有之權利整合，不過在此部分強調身心

障礙者之權利特質，例如在平等及禁止歧視，《公政公約》與《經社文公約》

第 2 條都已確認平等原則，而 CRPD 第 5 條則是增加禁止身心障礙之歧視，

同時要求各締約國提供合理之調整，並確認對於身心障礙者之積極措施不是

歧視。禁止對於婦女歧視及兒童權利保障，已有《消除對婦女一切形式歧視

公約》（後簡稱《消除婦女歧視公約》）及《兒童權利公約》（後簡稱《兒權公

約》）保障之，因而《身心障礙者權利公約》所強調的是，婦女及兒童身心障

礙者受到多重歧視及障礙，各締約國應該特別重視婦女及兒童身心障礙者之

權利保障。因此本公約之最重要貢獻恐怕不是賦予身心障礙者新權利，而是

將既有權利整合，加上身心障礙者特別需要之權利，並賦予身心障礙者之權

利特質，總合形成以身心障礙者為主體之完整條約。 

  因而其亦形成《身心障礙者權利公約》與其他國際人權條約及國內法之

「三角習題」，即《身心障礙者權利公約》可能成為一般人權條約之「特別法」，

而國內有關身心障礙者權益之法律，則成為具體實踐《身心障礙者權利公約》

之法律，例如生命權已有《公政公約》第 6 條保障，CRPD 第 10 條則是要求

各國必須採取必要措施使身心障礙者得以「有效享有」生命權，而在人身自

由及禁止酷刑部分，《身心障礙者權利公約》並沒有規範新的權利內涵，而只

是要求各締約國確保身心障礙者之權利。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新增

第 75 條至第 78 條，規範不得對身心障礙者遺棄、身心虐待、限制自由等，

同時建立通報制度、緊急保護等制度。然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之重

心可說是放在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因此其還是以保護觀點為主。 

  其次，就身心障礙者權利委員會是否對於不同類型之權利內容採用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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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審理基準，或是導致不同程度之保障密度而言。由幾個案件或可看出身心

障礙者權利委員會對於經濟社會文化權之保障並未鬆懈。 

  例如在 Liliane Gröninger v. Germany31一案，身心障礙者權利委員會認為，

締約國保障身心障礙者之工作權時，如果要求僱用者額外申請程序，補助金

額及期限不確定，同時障礙者無法參與程序，可能違反公約。而公約所稱「促

進身心障礙者於勞動市場上之就業機會與職涯提升，協助身心障礙者尋找、

獲得、保持及重返就業」，亦必須是實質之協助。同時不能形成間接歧視。工

作權應是經濟社會文化權之一環，而 CRPD 第 4 條第 2 項也特別規定，締約

國儘量利用現有資源逐步充分實現這些權利，而身心障礙者權利委員會則是

積極審理個案，不是單純地由締約國自行認定。 

  而在 H.M. v. Sweden32一案，申請人患有 Ehlers-Danlos 症候群（Ehlers-Danlos 

Syndrome, EDS），已有八年無法走路或站立，坐及躺亦有困難，因為病情逐

漸嚴重，申請人已無法離開家裡到醫院做復健，而專家建議水療，依申請人

之情況，唯一之方法是在家裡興建室內游泳池，申請人向地方政府申請在其

私有地上之房屋擴建約占地 63 平方公尺之室內游泳池，不過地方政府認為其

擴建面積太大不符規定，因而不予准許。申請人後來提起行政訴訟，亦都敗

訴。本案之重點應是身心障礙者權利委員會審理健康權與康復訓練之內涵，

沒有因為其被歸類為經濟社會文化權，而只是委由締約國裁量。本案稍微比

較特殊一點，因為所稱水療是當事人唯一得以支持其生活及融入社區之方

式。不過相對地身心障礙者權利委員會所著重的「如果沒有對於當事人之特

殊情況作考量的話，中性適用法律亦可能形成歧視之效應」，應該是實踐相

關權利之重點。 

 

                                                        
31 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Liliane Gröninger v. Germany, op. 

cit. 
32 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H.M. v. Sweden, Communication 

No. 3/2011, CRPD/C/7/D/3/2011, 21 Ma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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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權利模式 

  基本上《身心障礙者權利公約》採用三種規範模式，第一種是絕對保障，

即無限制條款，亦不強調只是國家之義務，不過以此模式規範的只有身心完

整權（第 17 條），其中規定身心障礙者與他人一樣有權要求尊重其身心完整

之平等基礎。第二種是同時強調權利保障及國家義務，此模式只有禁止酷刑

（第 15 條）之規定，其第 1 項明文禁止酷刑、不人道及污辱性待遇及處罰，

第 2 項則要求國家必須以有效之立法、行政、司法或其他措施，以使身心障

礙者能與其他人有一樣平等基礎，免於遭受酷刑、不人道及污辱性待遇及處

罰。第三種模式則是國家義務模式，除了上述兩項權利，其他所有權利規範

都是採用此模式，其典型方式是要求各「會員國應…」（State Parties shall …），

即應確認身心障礙者之權利或困境，進而採取必要或適當之措施，以消除這

些障礙。《身心障礙者權利公約》之權利模式最主要是以國家義務之方式規範

之。於此或應說明的是，在不同權利類型中，真的是因為身心障礙者之特質

而規範的，可能只有在一般權利保障部分的意識覺醒及親近環境，在公民與

政治權部分有免於剝削、暴力及凌虐、獨立生活及納入社區，而在經濟、社

會及文化權部分則是康復權。因此固然《身心障礙者權利公約》將身心障礙

者特別需要之權利包括在內，但是本質上更多的是將既有之權利整合，不過

在此部分強調身心障礙者之權利特質。因而即使絕大多數條文是以國家義務

模式呈現，不過其基礎是這些權利本來就是國際人權條約已保障之權利，而

在《身心障礙者權利公約》中所應強調的是國家實踐之義務。 

  同樣地吾人亦可從兩個面向檢視之，第一國際人權條約如何看待國家義

務模式，第二吾人亦應觀察身心障礙者權利委員會如何審理國家是否已善盡

國家義務。 

  首先，有關國際人權條約如何看待國家義務模式，從核心國際人權條約

之規範模式比較之，所稱之國家義務模式與《經社文公約》、《消除種族歧視

公約》、《消除婦女歧視公約》及《兒權公約》等比較接近，但是《經社文公

約》是因為權利本質之不同，其認為經濟、社會及文化權之保障比較需要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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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之積極作為，而《身心障礙者權利公約》則是與其他主體之保障相同，例

如種族、婦女及兒童等，認為這些主體本已受一般性國際人權條約之保障，

因而訂定特定主體之人權條約時，是以要求國家義務為核心，而《身心障礙

者權利公約》則是接續此理念思考，因此以規範國家義務為其核心模式。此

推論亦可由《保障所有遷徙工人及其家庭國際公約》（後簡稱《遷徙勞工權利

公約》）之規範模式得知，因為此公約與上述幾項條約不同，其採取直接確認

權利之方式，因為遷徙勞工之權利保障與外國人有關，這是過去核心國際人

權條約所未著重的，因此必須先確認其權利，而對於身心障礙者而言，其權

利本應受原有人權條約之保障，因而進一步規劃此主體條約時，乃採國家義

務之規範模式。 

  問題是採用國家義務模式是否對權利保障有影響？就國際人權法而言，

先舉一般經濟、社會及文化權規範為例，有人認為《經社文公約》的保障是

比較間接的，而其第 2 條第 1 項規定：「每一締約國家承擔盡最大能力個別採

取步驟或經由國際援助及合作，特別是經濟和技術方面的援助及合作，採取

步驟，以便用一切適當方法，尤其包括用立法方法，逐漸達到本公約中所承

認的權利的充分實現。」但是《公政公約》第 2 條第 2 項的規定是：「本公約

每一締約國承擔按照其憲法程序和本公約的規定採取必要步驟，以採納為實

施本公約所承認的權利所需的立法或其他措施。」因為兩者規範強度不同，

許多人認為經濟、社會及文化權之實踐只能依賴締約國之善意，而無直接拘

束力。但是經濟社會文化權利委員會（後簡稱經社文權利委員會）在其第 3

號一般性意見33中指出，《經社文公約》第 2 條第 1 項所稱之「採取步驟」，必

須賦予其充分及自然之意義，即各國必須在合理的短時間內（reasonably short 

time）採取措施，各國所採取之步驟亦非自明的，其是否具備適當性之最終決

定權是屬於經社文權利委員會，而其方式除了立法之外，亦應包括司法救濟

途徑，所謂「逐步達到」應依公約目的詮釋，即各國有義務以快速且有效地

（expeditiously and effectively）方式充分實踐公約所保障之權利，即使各國資

                                                        
33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3: 

The Nature of States Parties’ Obligations, 14 December 1990, E/199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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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定義、一般原則與無障礙／可及性之保障 

◎孫迺翊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教授 

 

壹、前言 

  CRPD 第 2 條針對傳播／通訊傳播1（communication）、語言（language）、

基於身心障礙之歧視（discrimination on the basis of disability）、合理之對待／

合理調整2（reasonable recommendation）、通用設計（universal design）等用語

加以定義。各項定義都環繞在如何落實 CRPD 第 1 條第 1 項使身心障礙者能

充分及平等享有所有人權及基本自由、使其固有尊嚴受到尊重的宗旨，也與

第 3 條臚列之八項一般原則的落實密切相關，其中「基於身心障礙之歧視」

及「合理調整」兩項定義，必須與 CRPD 第 5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規定連結適

用，它以追求實質平等為出發點所建構的不歧視原則，是本公約與先前聯合

國各項人權公約最大的不同之處。 

  公約中與合理調整密切相關的另一項重要概念，為第 9 條之無障礙／可

                                                        
1 communication 立法院審議通過，並經總統公布之《身心障礙者權利公約》繁體中文

版譯為「傳播」，衛福部專案委託中譯版考量我國法律均以通訊傳播稱之，建議統

一譯為通訊傳播，本章採衛福部專案委託中譯版之「通訊傳播」。 
2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 立法院審議通過，並經總統公布之《身心障礙者權利公

約》繁體中文版譯為「合理之對待」，考量障礙研究領域多譯為合理調整，本章採

衛福部專案委託中譯版「合理調整」之譯法。附帶說明的是，關於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 一詞繁體中文翻譯不甚妥適之問題，國際審查委員會針對 2017 年初

次國家報告提出的結論性意見亦建議我國修正。See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of the 
initial repor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on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PD) adop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Committee (IRC) 
on 3 November 2017, paras.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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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性3（accessibility）。無障礙／可及性與合理調整為實現實質平等，使身心障

礙者能與非身心障礙者同樣享有充分人權與基本自由的最重要兩大措施，公

約就此詳加規範締約國應在哪些層面如何落實。至於最為關鍵的「身心障礙

者」（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並未列於 CRPD 第 2 條定義之範疇，而是於第

1 條第 2 項予以規範，於本章一併予以說明。 

貳、公約基本原則 

  CRPD 第 3 條明列本公約八大基本原則4，包括：a. 尊重生而具有之尊嚴、

包括自由作出自己選擇之個人自主及個人自立；b. 不歧視；c. 充分有效參與

及融合社會；d. 尊重差異，接受身心障礙者是多樣及多元社會之一份子；e. 機

會均等；f. 無障礙／可及性；g. 男女平等；h. 尊重身心障礙兒童具有逐漸發

展之能力，並尊重身心障礙兒童保持其身分認同之權利。原先在公約起草時，

起草特設委員會（Ad Hoc Committee）轄下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提出版

本僅有前五款基本原則，後三款有關無障礙環境以及多重歧視問題，則是由

諸多國家與非政府組織所提出，經過討論後所加上5。 

  這些基本原則均可回溯至 CRPD 前言第 a 段至第 c 段一再重申之基本價

值，亦即人人享有固有尊嚴與價值，人人有權享有聯合國《世界人權宣言》

及國際人權公約所載之所有人權與基本自由，這些權利具有普世性、不可分

割性、相互依存性與相互關聯性，由此首先導出 CRPD 第 3 條第 a 款尊重並

                                                        
3 accessibility 立法院審議通過之條文譯為無障礙，惟依公約之意旨，accessibility 不

僅指涉空間、硬體設備、建築或交通設施，更包含法治、資訊、媒體、報紙、文

化、就業市場等面向。本章採衛福部專案委託中譯版之譯法，通案情形下譯為「無

障礙／可及性」，上下文脈絡指涉空間、硬體設備、建築或交通設施時譯為「無障

礙」，指涉法治、資訊、媒體、報紙、文化、就業市場等面向時譯為「可及性」。

承上註，國際審查委員會提出之結論性意見亦建議我國修正 accessibility 之繁體中

文翻譯。 
4 考量文句通順與完整，CRPD 第 3 條之文字，本章酌採衛福部專案委託中譯版。 
5 United Nations, Report of the third session of the Ad Hoc Committee on a Comprehensive 

and Integral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Rights and 
Dignity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9 June 2004, pp.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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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身心障礙者自主決定與個人自立之基本原則。此項基本原則係立基於社

會模式，嘗試翻轉以往醫療模式下否定身心障礙者具有自主選擇生活方式的

能力，僅將其視為醫療措施與法律制度客體、甚至將其隔離於社會的現象6，

為此，本公約除於前言第 n 段確認身心障礙者個人自主與自立之重要性，進

而於第 o 段認為身心障礙者應有機會積極參與政策及方案之決策過程，並將

這兩項基本認知逐一體現在各項權利條款中，尤其是 CRPD 第 12 條法律之前

獲得平等承認及第 19 條自立生活與融合社區等規定。與此相關之基本原則尚

包括 CRPD 第 3 條第 c 款充分有效的社會融合、第 e 款機會平等、第 f 款無障

礙／可及性。 

  為確保每個人均享有同等人性尊嚴、均享有自主決定主體性的基本價

值，前言第 h 段進而明確指出，本公約確認基於身心障礙而歧視任何人，乃

是對人之固有尊嚴與價值之侵犯。此項基本立場貫穿公約全文，包括第 3 條

第 b 款及第 5 條之不歧視原則，第 10 條至第 30 條各項權利條款亦不厭其煩

地一再強調身心障礙者享有該等權利與自由，乃是「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

（on an equal basis with others）或「在不受基於身心障礙歧視的基礎上」

（without discrimination on the basis of disability）7。此外，本條第 g 款男女平

等與第 h 款身心障礙兒童兩款涉及身心障礙因素與其他因素交錯之下產生的

多重歧視問題，CRPD 第 6 條身心障礙婦女及第 7 條身心障礙兒童就此有更具

體之規範。 

參、概念定義 

 一、身心障礙者 

  起草特設委員會工作小組成員曾就是否於公約中定義身心障礙者有所爭

議，亦曾討論援用聯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提出的國

                                                        
6 Gerard Quinn & Theresia Degener, Human Rights and Disability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2002), pp. 9-11. 
7 Lauri Philipp Rothfritz, Die Konvention der Vereinten Nationen zum Schutz der Rechte 

von Menschen mit Behidnerung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2010), S.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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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類系統（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以下簡稱 ICF）的定義，最後基本共識是，如果公約給

予身心障礙者定義，應採納社會模式而非以往醫療模式來定義其內涵8。 

  從醫療模式到社會模式，乃是障礙研究（disability studies）自 1980 年代

以來典範移轉的表徵。典型的醫療模式下的障礙研究，認為身心障礙者所面

臨的障礙，來自於個人身體功能、智力或精神上缺損或偏離常態，相對應的

政策不外治療、復健與經濟上的支持；自 1980 年代起障礙研究開啟另一個新

的觀點，認為身心障礙並非僅是個人身體功能缺損或偏離常態的問題，而是

來自身心障礙者與社會群體之間的互動關係，社會模式的論述亦與身心障礙

者權利倡議運動結合，關注歧視、社會排除的現象，強調國家政策與社會群

體應致力於消除歧視、移除障礙9。社會模式觀點對於法律制度逐漸產生影響，

例如 1993 年聯合國《身心障礙者機會均等準則》的導論中即提到，身心障礙

者生活各層面遭遇的限制，與其所處環境的設計與結構，以及社會大眾對身

心障礙者的態度密切相關10；上述世界衛生組織 2001 年提出的 ICF 同樣受社

會模式影響，它建立在普同經驗的論述上，認為障礙經驗是動態過程，人生

任何階段都有可能發生障礙狀態，據此，障礙不再只是社會中少數的特殊團

體，對於「障礙」的判斷，也不再只限於身體系統損傷與功能限制，還將社

會參與的限制納入，體現社會模式的精神11。 
                                                        
8 United Nations, supra note 5, p. 11; Comments, proposal and amendments submitted by 

European Union of the seventh sessions of the Ad Hoc Committee on a Comprehensive 
and Integral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Rights and 
Dignity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16 January to 3 February 2006, <http://www.un.org/ 
esa/socdev/enable/rights/ahcstata2sevscomments.htm#eu>. 

9 Rannveig Traustadóttir, “Disability Studies, the Social Model and Legal Development,” 
in Oddný Mjöll Arnardóttir & Gerard Quinn (eds.),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European and Scandinavian Perspectives (Leiden, Bost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 2009), pp. 4-8, 15-16. 

10 UN Standard Rules on the Equalization of Opportunity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GA 
Res. 48/96 (1993), Introduction, para. 5, <http://www.un.org/esa/socdev/enable/dissre01. 
htm>; Gerard Quinn & Theresia Degener, supra note 6, pp. 22-24. 

11 王國羽、林昭吟、張恒豪主編，《障礙研究—理論與政策應用》（台北：巨流，2012
年 9 月），頁 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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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 CRPD 第 1 條第 2 項之規定，身心障礙者包括身體生理、精神、智

力或感覺器官受到損害，「其損傷（impairments）與各種外部環境阻礙（barriers）

相互作用」，阻礙（hinder）其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全面有效參與社會。此項

定義一方面呼應 CRPD 前言第 e 段「確認身心障礙是一個演變中之概念，身

心障礙是功能損傷者（persons with impairment）與阻礙（hinder）他們在與其

他人平等基礎上充分及切實地參與社會之各種態度及環境障礙（barriers）相

互作用所產生之結果」，同時也呼應 CRPD 第 1 條第 1 項「促進、保障與確保

所有身心障礙者充分及平等享有所有人權與基本自由，並促進對身心障礙者

固有尊嚴之尊重」之宗旨。 

  依照上開定義，身心障礙者之認定涵蓋兩個部分：第一部分仍為醫療因

素，亦即身體、精神、智力或感覺器官受到損害，以致偏離該年齡層一般人

之平均狀態12；第二部分為社會因素，亦即身體、智力、精神損害導致該特定

人參與社會生活時遭遇阻礙。身心障礙者權利委員會審查國家報告時，相當

重視締約國之內國法律如何定義身心障礙者、制定相關政策，其一再指出，

不少締約國之內國法律依然沿用醫療模式，僅以身體功能損傷定義身心障礙

者，而未考量障礙環境，或未以身心障礙者的權利為出發點，僅將其視為福

利措施之客體，以致未能符合本公約之意旨13。 

 

                                                        
12 身體、智力、精神或感覺器官功能偏離常態須為長期性狀態，非僅暫時性狀態而

已。Lauri Philipp Rothfritz, a.a.O. (Fn.7) , S. 165-170. 
13 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Person with Disabilities,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on the 

initial periodic report of Hungary, 22 October 2012, CRPD/C/HUN/CO/1, p. 2, § 10;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on the initial periodic report of Belgium, 28 October 2014, 
CRPD/C/BEL/CO/1, p. 2, §§ 7-8;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on the initial periodic report 
of Costa Rica, 12 May 2014, CRPD/C/CRI/CO/1, pp. 1-2, §§ 5-6;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on the initial periodic report of El Salvador, 8 October 2013, 
CRPD/C/SLV/CO/1, p. 2, § 6;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on the initial periodic report of 
Czech Republic, 15 May 2015, CRPD/C/CZE/CO/1, p. 2, § 8;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on the initial periodic report of Germany, 13 May 2015, CRPD/C/DEU/CO/1, p. 2, § 8;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on the initial periodic report of Mongolia, 13 May 2015, 
CRPD/C/MNG/CO/1, p. 2,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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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通訊傳播、語言之定義 

  由於起草特設委員會已擬明文保障身心障礙者表達意見之自由及資訊近

用權利14，在此情形下是否仍須針對「通訊傳播」、「語言」加以定義，曾有不

同看法15，不過研議過程中許多國家建議應關照不同障別障礙者需要的溝通方

式16，最後公約不僅加以定義，且大幅擴張其內涵。CRPD 第 2 條第 1 項所定

義之通訊傳播，包括語言、字幕、點字文件、觸覺傳播（tactile communication）、

放大文件、無障礙多媒體及書面語言、聽力語言、淺白語言（plain language）、

報讀員及其他輔助與替代性通訊傳播模式、工具及形式等，並包括無障礙資

訊及通訊傳播技術，以因應未來科技發展可能帶來新的溝通媒介。CRPD 第 2

條第 2 項定義之語言範圍亦較一般理解更廣，包括口語、手語及其他形式之

非語音語言17。上述包容性的定義正好可呼應 CRPD 前言第 i 段肯認身心障礙

者之多元性，以自然手語為例，它是聽障者社會互動的媒介、文化知識的來

源與社會認同的符號，構成不同於一般聽人的特有聾人文化18。 

 

                                                        
14 起草委員會第三次報告之公約草案第 13 條，現行 CRPD 第 21 條。 
15 United Nations, supra note 5, pp.11-12.  
16 Comments, proposal and amendments submitted by European Union of the seventh 

sessions of the Ad Hoc Committee on a Comprehensive and Integral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Rights and Dignity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16 January to 3 February 2006, <http://www.un.org/esa/socdev/enable/ 
rights/ahcstata2sevscomments.htm#eu>. 

17 身心障礙者權利委員會針對融合教育作成的第 4 號一般性意見，要求締約國應分別

針對視覺障礙、聽覺障礙、溝通障礙、社會互動障礙（social communication difficulties）、
智能障礙學生之需求，提供點字、手語、易讀文字等方式，以支持其學習並能表達

其意見。CRPD General Comment No. 4 (2016), para. 35.  
自然手語乃是一種非語音之視覺語言，由手勢信號配合臉部表情構成，與文法手

語不同。林伶旭，《無聲的吶喊：台灣聾人文化的形構與危機》（台北：世新大學

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論文，2004 年），頁 19-26。 
18 此項聾人特有文化在教育回歸主流的政策下受到挑戰。參見林伶旭，前揭註 17，

頁 47-50；鄭國成，〈從「聽人與聽障文化之差異」論「台灣手語之語言變化現象」〉，

《高師大學報》，第 34 期，2013 年 6 月，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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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合理調整、無障礙／可及性與通用設計之意涵及其彼此間

之關聯性 

  CRPD 第 2 條所定義的「合理調整」、「通用設計」與第 9 條「可及性／無

障礙」三個名詞之間密切關聯，在此一併說明。 

  （一）合理調整 

  依照 CRPD 第 2 條第 4 項之定義，是指「根據具體需要，於不造成過度

或不當負擔之情況下，進行必要及適當之修改與調整，以確保身心障礙者在

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享有或行使所有人權及基本自由」，而同條第 3 項有關

「基於身心障礙之歧視」之定義後段明文：「基於身心障礙之歧視包括所有

形式之歧視，包括拒絕提供合理調整」。依據上述規定，身心障礙者之對造

如於具體個案中，拒絕針對其需求進行必要及適合之調整或修改，即構成歧

視行為，相對地身心障礙者則享有不受歧視之合理調整請求權。 

  合理調整的概念來自於 1964 年美國《民權法》（Civil Rights Act）及 1973

年美國《復健法》（Rehabilitation Act）之立法例，後者要求雇主必須為身心

障礙受僱者提供調整措施，例如改變工作場所動線，以利輪椅使用者進出，

除非此項調整將造成雇主不合比例之負擔。《身心障礙者權利公約》起草時，

特設委員會曾就是否導入此項概念、進而將拒絕合理調整界定為「基於身心

障礙之歧視」，給予如此強大的法律效果有過爭議，不過考量經社文權利委

員會 1994 年針對《經社文公約》所作第 5 號一般性意見即已將合理調整的剝

奪界定為基於身心障礙之歧視19，聯合國人權公約體系之間宜維持一致性，且

《身心障礙者權利公約》之意旨即在追求身心障礙者的實質平等，因此本公

約將「合理調整」與「基於身心障礙之歧視」加以連結，要求各締約國應肯

認身心障礙者得於具體個案中，依照其需求享有合理調整之請求權20。 
                                                        
19 CESCR, General Comment No. 4 (1994), para. 15. 
20 Lauri Philipp Rothfritz, a.a.O. (Fn.7), S. 241-242. Oddný Mjöll Arnardóttir, “A Future 

of Multidimensional Disadvantage Equality?” in Oddný Mjöll Arnardóttir & Gerard 
Quinn (eds.),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European 
and Scandinavian Perspectives (Leiden, Bost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 2009),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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